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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太平洋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补发公司收到应急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相关文书的全称：《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单位）（托）

应急罚字【2019】第（007）号；《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个

人）（托）应急罚字【2019】第（008）号 

收到日期：2019 年 10 月 21 日 

生效日期：2019 年 10 月 21 日 

作出主体：其他 

措施类别：行政处罚 

 

涉嫌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： 

山东太平洋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（单位），住所：济南市高新区正丰路 554 号

环保科技园 8号楼正丰大厦 532室；法人代表朱杰高，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。 

 

涉嫌违规的事项类别： 

违反了《安全生产法》第十八条、第二十五条、第四十二条的规定。 

 

二、主要内容 

（一）涉嫌违规事实： 

2019 年 8月 10 日，山东太平洋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在承接的内蒙古融成玉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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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发有限公司污水站 2号厌氧塔检修作业时，发生一起人员中毒窒息事故，造成

2人死亡，1人受伤。 

 

（二）处罚/处理依据及结果：  

经应急管理局事故调查，公司安全管理、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，从业人员严

重违章作业而发生事故，公司应负主要责任；法人代表作为企业负责人未履行安

全生产管理职责，应承担相应责任。根据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、第四十一

条、第一百零九条，第十八条、第九十二条的规定，分别对公司做出叁拾捌万元

的行政处罚，对法人代表做出叁万零伍佰贰拾捌万元的行政处罚。 

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事故发生后，公司正面应对且对伤亡人员及家属进行了妥善安置及抚恤

工作，本次行政处罚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作，不会对公司的声誉及经营活动产

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 

（二）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行政处罚金额为 38万元，占公司净资产的 0.7%（以公开披露的 2019年

半年度报告为依据）； 

事故发生后，公司及时对伤亡人员及家属进行了妥善抚恤及赔偿工作，公司

伤亡人员已经人社局认定属于工伤，赔付或治疗费用除人社局工伤/亡待遇补贴、

商业意外险伤亡补贴、及合作公司对其一亡员工的抚恤赔偿外，公司额外赔偿金

额较小，不会造成较大财务影响。 

综上，本次行政处罚及伤亡赔付金额不会对公司财务方面造成较大影响。 

 

（三）是否存在因不符合创新层标准而被调整至基础层的风险： 

□是 □否 √不适用  

 

四、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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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

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此次行政处罚决定，已完成罚款的缴纳。 

事故发生后，公司已积极履行责任并做好伤亡人员或家属的抚恤工作，本次

事故造成公司员工一伤一亡，经人社局相关部门核查，已认定为工伤，并进行工

伤保险待遇申请及商业意外险申请。合作公司人员一亡经协商已由其公司完成家

属抚恤工作。项目现场工作已正常开展。 

公司吸取此次安全事故的沉痛教训，积极作出整改，加强安全培训教育工作。

针对公司所有项目，全员开展安全教育培训，强化合规意识和风险意识，加强安

全生产管理，严厉杜绝违章操作行为，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规范化运作水平，杜绝

此类事件再次发生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.《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单位）（托）应急罚字【2019】

第（007）号； 

2.《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个人）（托）应急罚字【2019】

第（008）号； 

 

 

 

山东太平洋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19 年 11 月 14 日  


